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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文件

嵩明县公共文化设施、服务规范标准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为提升嵩明县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，规范服务内容

和服务标准，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，促进公共文化事业的繁荣

和发展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规范。

（二）本规范中的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由政府财政投资兴办的

用以提供公县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（公共图书馆、公共文化馆等）、

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、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农家

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（以下统称为公共文化设施）。

（三）本规范为基本服务标准，提倡和鼓励各单位结合群众

实际需求，增加相应的服务内容。

二、宗旨

（一）各公共文化设施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，是党和

政府重要的思想宣传阵地，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，

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，加强建设和管理。

（二）坚持政府主导、以人为本、运行有效、服务至上、普

惠全民、机会均等的原则。为群众提供基本的、公益的、均等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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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的文化服务，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。

（三）各公共文化设施服务的对象为全体群众。

（四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应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其基本文化服务

项目实行免费服务。

三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各公共文化设施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内容

包括：阅读服务、观赏电影、文化鉴赏和文化活动、艺术教育、

数字文化服务、设施开放等基本服务，满足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

残疾人、务工人员、农村留守妇女儿童、生活困难群众等各类群

体的基本文化需求。

（二）公共图书馆配备图书、报刊和电子书刊，并免费提供

借阅服务。采取总分馆制等方式，实现县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

区）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和通借通还服务。

（三）公共图书馆和有条件的基层综合文化设施配备盲文书

籍或有声图书。

（四）依托文化服务机构为全县居民每年提供公益性数字电

影放映服务。为中小学生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影片。为残障人士提

供无障碍电影放映服务。

（五）县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社区配送文化指导员社区辅

导，配送文艺演出、市民讲座、展览、讲演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

和活动。

（六）乡镇（街道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向

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配送一定数量的文化服务。统筹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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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、广场、公园、健身步道等公共

空间，方便居民就近参加各类文体活动。

（七）公共文化馆、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、村（社区）

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开展文化艺术知识普及和培训，培养群众健

康向上的文艺爱好。

（八）通过文教结合工作，在文化人才培养、学生综合素质

教育、丰富校园文化生活、开展文化保护传承教育等方面活动项

目。

（九）公共文化设施实现活动、场地网上预约服务，公共图

书馆提供数字阅读服务。

（十）依托云平台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，建立群众需

求反馈机制，为群众提供菜单式服务。

（十一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开展的各类文化服务项目应避免影

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。

（十二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应设立咨询电话和服务台，耐心解

答咨询。

（十三）有条件的设施，还可免费提供开水、失物招领等便

民服务。

四、服务设施

（一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应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公益文化产品和

服务，不得改变用途。

（二）县、乡镇（街道）应在村（社区）设立综合文化服务

中心。公共博物馆、公共美术馆依据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规划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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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、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

应设有专用出入口。设有多功能厅、图书室、培训教室和电子阅

览室并配备相应设备；有室外活动场地（包括共建共享场地）。

（四）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功能齐全，统筹建有集

宣传文化、党员教育、科技普及、普法教育、体育健身等多功能

于一体，配有文化广场。

（五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室内悬挂开放时间、规章制度、服务

信息、意见箱（簿）和咨询电话、监督电话。

（六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完善安全措施配备，为残疾人配备无

障碍设施，确保畅通，满足残疾人的需求。无障碍设施设备要有

明显标识，方便识认。

（七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应制定和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各项

紧急应对预案和措施。保证消防设施完好，消防通道畅通，各通

道要有明显的指引牌和应急指示牌。有条件的，根据实际需要，

定期组织应急演练。

（八）工作人员要维持好公共场所秩序，照顾好残疾人、老

年人和幼小儿童；禁止工作人员、服务对象在服务区域内聊天、

吃零食、接听私人电话，在服务区域内走动须保持轻声，不得影

响群众。工作人员因故离岗时需设立提示牌或请其他工作人员替

岗。

五、服务时间

（一）各公共文化设施应免费开放，错时开放，开放时间应

向公众公示；因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止开放的，提前向公众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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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。

（二）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，可增设相应的文

化服务项目。

六、人员保障

（一）各公共文化机构按照职能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机构

编制等部门核准的编制数配备工作人员。乡镇（街道）文化站、

村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编制、购买岗位、

购买服务等方式设立公益文化岗位，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县级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和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

基层文化专兼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。

（三）业务人员上岗要求:

1、文化业务人员经培训后上岗，工作时间内须佩戴工作证。

2、文化业务人员应准时上岗，不得无故缺岗。

3、文化业务人员应微笑服务，有问有答；使用普通话，用语

文明。

4、文化业务人员不得影响服务对象进行文化活动或阅读。

（四）各公共文化机构应积极发掘和培育文化志愿者，引导文

化志愿者提供公益文化服务。文化志愿者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工作

人员完成各项任务和日常管理维护。

七、经费保障

（一）要建立稳健的公共文化投入保障机制，按照标准科学

测算所需经费，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，落

实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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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公共文化机构要切实做好文化设备登记入账工作，

将文化设备纳入到固定资产管理中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

用文化运行经费和文化设备。

八、监督考核

（一）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，可通过设立公众意见箱、

意见簿、馆（站）长接待日等方式进行。公开上级主管部门监督

电话，自觉接受公众监督。

（二）上一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按照信访有关规定，对群

众意见和投诉进行认真研究办理，及时回复，不断改进工作，提

高服务质量。要做好保密工作，不得对投诉群众打击报复。

嵩明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18 年 9 月 21 日


